
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 立法會 CB(2)835/07-08(01)號文件 
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
長者服務小組委員會  

長者住宿照顧服務  

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的概況，包括資助安老

宿位的供求情況以及安老院舍的規管制度。  

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現況  

概覽  

2 .  本港的安老院舍分別由私營機構及非政府機構營運。截至二零零

七年十月底，全港共有 772 間安老院舍 1，其中 583 間由私營機構營

運，另有 189 間由非政府機構營運。這些安老院舍共提供 71  879 個

宿 位 ， 約 相 等 於 目 前 本 港 874  000 萬 名 65 歲 或 以 上 長 者 人 口 的

8 .2%。目前約有 57  500 名長者居於安老院舍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這 個 數 字 包 括 所 有 類 別 的 安 老 宿 位 ， 包 括 長 者 宿 舍 宿 位 、 安 老 院 宿 位 、 護 理

安 老 宿 位 及 護 養 宿 位 。 為 了 加 强 資 助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的 長 期 護 理 成 分 ， 我 們 於

二 零 零 五 年 推 行 了 一 項 轉 型 計 劃 ， 將 長 者 宿 舍 宿 位 及 安 老 院 宿 位 ， 以 及 一 些

沒有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宿位，提升為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宿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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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安老宿位的類別  

3 .  在 71  879 個安老宿位當中， 25  829 個 ( 3 5 . 9 % )是資助宿位。資助

宿位分三類，分別設於非政府機構營運的津助安老院舍 ( 1 8  6 9 3 個宿

位 )、由非政府機構或私營機構以合約方式在特建院址營運的合約院

舍 ( 7 4 5 個宿位 )，以及參與「改善買位計劃」  (買位計劃 )的私營安老

院舍 ( 6  3 9 1 個宿位 )。  

資助安老宿位的需求  

4 .  長者對資助安老宿位有龐大需求。自二零零三年十一月，擬獲得

資助安老宿位的長者須通過統一評估機制下的護理需要評估。資助安

老宿位沒有資產入息審查。  

5 . 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月底，約有 23  634 名長者在中央輪候名冊 (輪

候冊 )上輪候各類資助安老宿位，其中 17  340 名長者輪候資助護理安

老宿位， 6  294 名長者輪候資助護養宿位。資助護理安老宿位的整體

平均輪候時間約為 21 個月 (在參與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舍內的資助

護理安老宿位的輪候時間約為 10 個月；在資助／合約安老院舍內的

資助護理安老宿位的輪候時間約為 32 個月 )。資助護養宿位的平均輪

候時間約為 42 個月。  

6 .  由於我們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才開始規定長者申請資助宿位前須

接受统一評估機制下的護理需要評估，所以並不是所有在輪候冊上的

長者均已接受評估。部分在輪候冊上的長者是否符合資助安老宿位的

資格，仍有待評估及確定。此外，輪候冊上的部分長者在輪候資助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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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宿位時，已入住非資助安老宿位，而部分在家中輪候資助安老宿位

的長者，亦有使用資助到戶照顧或日間護理服務。  

增加資助安老宿位  

7 .  我們已把資助安老宿位的整體供應，由一九九七年約 16  000 個

增至二零零七年約 26  000 個，增幅約為 60%。  

8 .  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通過以下途徑增加資助安老宿位的供應：  

( a )  社署自二零零一年起推出特建安老院舍作公開競投。合約院

舍須同時提供資助和自負盈虧的宿位。截至二零零七年十月

底，社署已批出 12 份合約，兩份批予私營機構， 10 份批予

非政府機構。在 12 間合約院舍當中，有 9 間已投入服務，共

提供 745 個資助安老宿位 (455 個為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

宿位， 290 個為護養宿位 )。  

( b )  社署自一九八九年起向私營安老院舍購買宿位。截至二零零

七年十月底，共有  131 間私營安老院舍參與買位計劃，提

供 6  391 個資助宿位。社署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會增購

531 個買位計劃的宿位。  

9 .  以投標方式批出合約院舍的服務合約，目的是以公平及公開的原

則分配公共資源、通過良性競爭提升安老服務的質素，並增加其成本

效 益 。 審 計 署 署 長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有 關 長 者 住 宿 服 務 的 第 38 號 報 告

書，亦建議政府當局檢討提供安老宿位的成本效益，並在可行的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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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考慮以公開招標方式外判資助住宿照顧服務，以降低資助安老院

舍的經營成本。  

10 .  合約院舍有助促進優質的自負盈虧安老宿位的發展，亦有助增加

長者日間護理名額。合約院舍除提供訂明的資助安老宿位外，亦須提

供一個指定數額的非資助安老宿位。部分合約院舍亦提供資助日間護

理名額。因此，每當政府推出合約院舍作招標時，優質的非資助安老

宿位的供應便會增加，而資助日間護理名額亦可能會有所增加。  

11 .  向私營安老院舍購買宿位有助提升這些院舍的質素。買位計劃的

宿位在牀位空間及人手供應方面，須符合高於發牌的要求。當社署在

私營安老院舍購買其部份宿位時，該安老院舍內其餘的所有不屬買位

計劃的宿位，亦均須符合買位計劃的規定。買位計劃已證明是提升私

營安老院舍服務標準及質素的有效方法。  

提升現時的資助安老宿位  

12 .  除了增加資助安老宿位的供應外，社署現正把沒有長期護理元素

的長者宿舍宿位、安老院宿位以及部分沒有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

宿位，轉為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宿位，從而把資助安老宿位的護

理質素提升至護養宿位的水平。  

13 .  為了提升病情穩定但需要療養服務的長者的生活質素，以及進一

步落實“持續照顧”的原則，我們會提升現時津助安老院舍內部分宿

位的規格，以提供療養照顧。我們將於二零零八年第二季向福利事務

委員會闡述有關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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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宿照顧服務的長遠規劃  

14 .  面對人口高齡化，單靠不斷增加資助安老宿位，不足以應付不同

及持續增長的需要。我們會繼續協助長者在“社區安老”，同時亦會

繼續推廣個人、家庭和社會共同承擔責任，以照顧長者的需要，並鼓

勵公營和私營安老服務均衡發展，令長者可以在提供不同服務的優質

自負盈虧及私營院舍宿位方面有更多選擇。我們會與安老事務委員會

研究長者服務的長遠規劃，以期回應持 續 增 長 的 需 求 。  

安老院舍的監管  

15 .  安老院舍的質素直接影響居於院舍長者的生活質素。政府一直致

力提升安老院舍的質素，確保其服務符合牌照要求。我們通過牌照規

管、提升院舍能力，以及監管與執法三管齊下，以達致這個目標。  

牌照規管  

16 .  於一九九六年六月全面生效的《安老院條例》 (第 459 章 ) (《條

例 》 )及 附 屬 法 例 ， 確 立 了 由 社 署 署 長 負 責 發 牌 的 安 老 院 舍 規 管 機

制。牌照所規管的範疇包括保健、衞生、人手、安全、選址、處所設

計、結構、設備、防火措施、以及院舍面積。所有安老院舍均須領取

牌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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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津助安老院舍除須符合牌照要求外，還要符合社署在“資助及服

務協議”中所訂明多項有關服務成果、主要服務項目 (包括人手 )及服

務質素 (以 16 個服務質素標準為參考 )的要求。合約院舍須符合服務合

約內訂明的服務成果要求。參與買位計劃的院舍須達致高於牌照所訂

的人手和空間要求，並且須符合 16 個服務質素標準。  

18 .  合約院舍、有護養宿位的自負盈虧安老院舍，以及資助護養院須

根據《醫院、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》 (第 165 章 )註冊。生署為

護養院的註冊主管當局。  

提升院舍能力  

19 .  協助安老院舍提升能力和責任感是最有效和最直接確保長者在安

老院舍得到適切照顧的其中一種方法。就此，社署在安老院實務守則

(守則 )內詳列了一系列的要求，並就專題項目為安老院舍提供指引。

有關指引涵蓋與安老院舍照顧質素有關的主要範疇，包括藥物貯存及

管理、感染控制、食物質素、膳食處理、處理外來食物的良好守則、

對有吞嚥困難的長者的餵食技巧、沐浴技巧及安排、人手要求，以及

起居和護理照顧。社署會按需要不時加入新的要求，並更新守則。  

20 .  安老院舍 (特別是私營安老院舍 )在照顧方面的質素，一直備受公

眾人士關注。就此，在安老事務委員會及勞工及福利局 (勞福局 ) (及前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)的支持下，社署、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於

過去數年先後推出了多項措施，以改善安老院舍的照顧質素。這些措

施包括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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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就有關健康和護理事宜制訂指引／參考資料，供安老院舍參

考；並在制訂指引時參考其他有關方面的建議，包括死因研

究庭就個別事故的建議。舉例來說，為回應備受公眾關注的

安老院舍藥物處理問題，社署及生署於二零零七年年初與

藥劑師協會攜手就安老院舍如何妥善管理藥物制訂「安老院

舍藥物管理指南」，並舉行講座；  

( b )  自二零零三年八月起，衞生署的長者健康外展隊伍與社署的

安老院牌照事務處 2 (牌照處 )攜手合作，評估安老院舍的感

染控制能力和有關培訓需要。此外，牌照處會把在巡查中發

現護理能力和方法欠佳的安老院舍轉介衞生署，由後者到院

舍提供培訓；  

( c )  醫管局的社區老人評估小組，以及該局在到診醫生／社區老

人評估小組合作計劃 3 下聘請的外展醫生，定期到訪安老院

舍，為院友提供醫療照顧；  

( d )  由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起，每間安老院舍均需委任一名感染控

制主任，負責統籌院內有關預防和處理傳染病的事宜。提出

要求的安老院舍獲發一筆過撥款以改善感染控制設施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牌 照 處 是 社 署 轄 下 的 一 支 跨 專 業 隊 伍 ， 由 四 隊 分 別 負 責 消 防 、 建 築 安 全 、 保

健衞生、以及社會工作的專業督察隊所組成。  

3  醫 管 局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月 推 出 到 診 醫 生 ／ 社 區 老 人 評 估 小 組 合 作 計 劃 ， 招 募

私家醫生擔任到診醫生，以兼職形式上門為安老院舍提供診療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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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為 提 高 保 健 員 的 質 素 ， 以 及 考 慮 到 有 需 要 加 強 保 健 員 的 技

能，保健員訓練課程的內容已於二零零六年四月按最新公布

的守則而作出修改。經修訂的範圍包括把最低學歷由中三提

高至中五程度、加強課程內容及增加總訓練時數；  

( f )  把長者護理課程納入勞福局的技能提升計劃內，使一些專為

安老院舍員工而設的培訓課程獲得該計劃資助。由二零零五

年至二零零七年年底止，技能提升計劃已為 4  000 名不同級

別的安老院舍員工舉辦了 200 多項課程；以及  

( g )  社署通過單張指導市民如何選擇安老院舍，並在其網頁提供

有關資料。  

21 .  為減輕社福界護士人手短缺的問題，社署在醫管局的協助下，在

二零零六年開辦了共兩班為社福界而設、為期兩年的全日制登記護士

訓練課程。第三班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開課，還有另外兩班將於二

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開辦。這五輪課程將提供合共 550  個培訓名

額。課程學費由政府資助，學員畢業後須在社福界服務不少於兩年。  

監管及執法  

22 .  牌照處負責巡查安老院舍，所有巡查都是突擊巡查。牌照處平均

每年突擊巡查每間院舍七次。除了經常性的突擊巡查外，牌照處在收

到投訴後，會即時額外對有關院舍進行突擊巡查。津助院舍和合約院

舍 除 須 符 合 牌 照 要 求 外 ， 亦 須 分 別 受 社 署 的 津 貼 科 和 合 約 管 理 組 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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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。上文第 18 段所述根據香港法例第 165 章註冊的院舍，亦須受衞

生署監管。  

23 .  為方便監管，安老院舍必須保存全面的記錄，包括院友的健康記

錄、日常事故，以及意外和死亡記錄。牌照處督察會於巡查時檢查有

關記錄，如發現有問題或不當情況，會要求安老院舍作出改善。牌照

處會按情况向院舍發出勸諭或警告信，甚至採取檢控行動。  

24 .  根據過往經驗，大部分安老院舍均會就建議作出積極回應，及早

處理不當情況。由一九九六年至今，牌照處根據《條例》及其附屬法

例成功檢控了 50 間安老院舍，所涉的違規事項共 55 宗。  

25 .  社署自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實施新安排，若根據《條例》

及／或其附屬法例於當日或其後成功檢控安老院舍，社署便會在其網

頁公布有關院舍的資料。  

投訴機制  

26 .  有效的監管不能單靠發牌機關及經營者，長者及其家人或照顧者

亦可發揮積極的監管角色。因此，聽取公眾意見／設立投訴機制是社

署監管制度重要的一環。  

27 .  自二零零一年起，牌照處每年接獲約 260 宗有關安老院舍的投

訴，當中大部分來自院友的家屬和親戚，主要關乎安老院舍的照顧質

素。社署均認真處理每宗投訴。該署就投訴而進行的跟進工作，不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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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限於巡查及監察有關院舍執行令該署滿意的改善措施，更通過在事

後就專題項目發出指引，幫助整個業界從個別事件中汲取教訓。  

 

勞工及福利局  

社會福利署  

二零零八年一月  


